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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

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，国家级开发区农经局，南海新区农业海洋局：
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

的通知》（鲁农质监字〔2019〕6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

农业农村局制定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实

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实施方案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19年 1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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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
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

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7 号），根据《农业部关于加

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农质发〔2016〕8

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

认定、农业品牌推选、农产品认证、农业展会等工作挂钩的意见》

（农质发〔2018〕10 号）、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推进农

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农质监字〔2019〕61 号），

现就进一步完善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，加快推进农

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，特定如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各区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建立生产经营主体管理制度，全

面推广应用国家追溯平台，将辖区内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逐步纳

入国家平台管理，将基地巡查、执法检查、检验检测、产品认证、

评估预警等信息纳入国家平台管理。

农业系统认定的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全

部纳入国家追溯平台管理，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（指在工商注册

登记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家庭农场等）实行国家追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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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管理达到 80%以上，实现“带证上网、带码上线、带标上市”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实施追溯管理“四挂钩”

1.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认定工作挂钩

农业农村部在批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、国家农业可持续发

展试验示范区（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）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时，

将区域内 80%以上的生产经营主体及其产品实行追溯管理作为

前置条件。对达不到追溯管理要求的创建项目，我市不予推荐上

报。

2.与农业品牌推选挂钩

农业农村部开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选工作，将生产经营

主体及其产品实行追溯管理作为前置条件，省级、市级参照执行。

3.与农产品认证挂钩

农业农村部认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时，

将相关生产经营主体及其产品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

理信息平台作为新申报审批和产品续展的前置条件，省厅认证无

公害农产品参照执行。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没有纳入国家追溯

平台管理的认证产品将一律取消认证。

4.与农业展会挂钩

参加农业农村部主办或部省共同主办的全国农业展会的，必

须以实行追溯管理作为参展企业的前置条件。

（二）加快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的推广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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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账号分配（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）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配备专门的业务人员和信息员，组织开展辖区内农产品生产经

营主体登录和监管、监测、执法等机构账号分配。市级监管机构

用户管理员通过国家追溯平台分配本级检测机构、执法机构和县

级监管机构的用户管理员账号及权限；县级监管机构用户管理员

分配本级检测机构、执法机构的用户管理员账号及权限，分配镇

级监管机构用户账号及权限；各类机构用户管理员登录国家追溯

平台，分配本机构用户账号，开通使用权限；农产品生产经营者

使用国家追溯平台进行在线入网登记申请，填报基础信息，由县

级监管机构审核通过后，开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用户账号和使用

权限。

2.推动“三品一标”主体全部上网（2019年 12月底前）

推动已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

标志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主体及产品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

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。实现国家级、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

业，有条件的“菜篮子”产品及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

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等规模生产主体及其产品率先实现可追

溯。

（三）推动地方平台与国家、省级追溯平台对接

2020 年 2 月起全面应用国家追溯平台开展追溯、监管、监

测、执法等业务。省厅已开展省级与国家平台对接工作，各区市

要通知当地平台承建单位积极配合，加快实现与国家追溯平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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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对接和融合，在保障国家平台上线运行要求的同时，保持好

现有平台正常运转。在国家追溯平台实现主体追溯的基础上，鼓

励生产经营主体通过地方追溯平台或内部追溯系统记录品种信

息、产地环境信息、用药施肥信息、检测信息、加工信息等，探

索推进生产过程可追溯。

（四）着力推动农产品标识管理和合格证制度

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包括电子追溯、标签说明、合格证

明等，其中电子追溯是指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信息可查询的追溯

方式。各区市要在大力推动规模以上主体、认证企业实现电子追

溯基础上，支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建立包装标识，逐步实现

电子追溯。建立完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，培训引导种养殖散

户出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市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

作的组织领导，统筹谋划，精心组织，制定本地工作计划，明确

县、镇各级职责，加强人员指导培训，配备专门的业务人员和信

息员，提高组织保障水平。

（二）积极部署推动。各区市要组织落实好具体实施方案，

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监测、执法等机构操作规范，明确业

务管理人员和上网操作人员职责任务，建立信息沟通机制，确保

工作部署到位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要通过多种形式，加大线上线下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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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，大力普及追溯知识，快速提升社会认知度，调动各方参与

积极性，营造生产者、监管者、消费者共同认可的发展环境。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19年 1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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